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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生育行为，归根到底，为现实的物质利

益所驱动。作为调整经济利益的手段，社会经济政

策时人们的生育行为有着极大的影响。目前农村人

口增长速度仍然过快，农民多生、生男孩的要求依

然十分强烈，超计划生育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状

况与农村现行的一些社会经济政策有一定的关系。

深入研究分析农村社会经济政策与控制人口的关

系，妥善处理二者问某些不相适应的方面，刘。于农

村控制人口增长和发展社会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农村社会经济政策与控制人口增长不相

协调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1)按家庭人口数承包土地不利于控制人口

增长。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土地承包的

基本方式是按公社(或村)人口总数计算每人平均

可承包的土地数额(有的地方实行一次性士地全部

承包，有的地方留有部分机动田地)，依照每户人

口的多少，确定每户承包土地的份额。以后，根据

人口增减变动情况，一年或若干年进行一次小范围

的调整。新增人口依年龄大小排队，等候划分承包

地(有的地方规定超生子女年满7周岁后划给土

地)，这在客观上便形成生育子女越多的农户承包

土地也越多，生得越少的农户承包土地也越少。我

国农村人口众多，耕地甚少，大多数地区经济落

后，二、三产业不发达，农民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

主，以上地为生计。这就使得广大农民拥有土地的

欲望十分强烈。按照现行二匕地承包方式，多生孩子

既可以增加劳动力，又可以多分土地，因此它在客

观上强化了农民的生育需要，刺激农民多生多

育。

(2)推行土地有偿承包责任制对于加强土地管

理和使用具有积极作用，但是，把农业税、集体提

留和统筹费等农民的社会负担一律摊入土地的做法

不利于控制，．口增长。清初实行地丁合一制度，将

丁税(人头税)全部摊入地亩中一并征收，在一定程

度上减轻了无地和少地农民的负担，对于改变税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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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的状况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地丁合一制度

在客观上刺激我国人口迅速增长。现在，不少地区

推行土地有偿承包责任制，将该按人口收取的费用

摊入地亩征收，正如地丁合一制度一样起着促使人

121增长的作用。由于比价的不合理，目前种植业的

收益远低于其它行业，摊税费入亩的做法造成了农

村各行业之间的负担明显不合理，种植业负担过

重。据对奉节县某乡的调查，1988年实行土地有偿

承包时，合同内亩均应缴纳承包金1 9．70元。而利，

植业亩均纯收益，四川省1987年粮食亩均39．18无，

油料亩均47．41元，经济作物亩均158．64元，负担

明显过重。其他各业^员如果没有承包土地便不会

缴纳集体提留和统筹费，仪按规定纳税，其负担较

轻。因此，人口多劳力多的农户可从事多种行业，

其收益较好，社会负担反而较轻；相反，人口少、

劳力少的农户大多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其收益

较差，负担相对较重。这样，既不利于农民增加对

土地、农业的投入，不利于农业的发展，也不利于

计划生育工作。

(3)对因超生而造成的贫困户给予扶贫，助长

了超生。按照现行的扶贫政策，农村中对凡是年人

均收入不足200元，人均粮食不足600斤的农户视为

贫困户。对于贫困户，不论其是否超生，政府都要

在技术、物资、资金等方面给予扶助。扶贫政策充

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进了贫困地区

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助

长了超生。万县地区贫困户中大约有40％超计划生

育。有的连续超生好几胎，也要生个男孩。在他们

看来，穷根在于没有足够的劳动力，生个孩子添个

碗，有了儿子就有了一切。有的甚至达到温饱线

后，还要强行超生。超生加剧了贫困户的贫困，使

他们更深地陷入“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困

境。

(4)农村独生子女奖励优待政策难以落实。自

l 979年挺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来，政府规



定对独牛子女每月奖给保健费5元，多划一份到半

份承包地，并在入托、入学和招收乡村集体食业工

人等方面给予优先。当时鼓励了一大批农民只生一

个孩子。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每月

奖励5元的标准是1979年提出的，与现在工资、物

价水平相比，奖励数额太小，对农民没有吸引力。

另一方面，这些奖励和优待政策在农村由于缺乏可

靠的经济来源和具体措施而难以落实。按照《四川

省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独生子女保健费“农村

人口从集体公益余或乡(镇)村集体企业利润提成中

开支，也可免缴独生子女本人应上缴的集体提留资

金。”万县地区绝大多数乡村由于经济落后，工业

尚未发展起来，集体公益金和企业利润提成数额较

少，拿不出多少钱来奖励独生子女。免缴独生子女

本人应上缴的集体提留资金的办法虽然可行，但数

额不够。按规定集体提留不能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

的2．5％，按此计算，万县地区1990年农民每人一年

上缴集体提留平均为15．75元。这与奖给独生子女

伞年60元的规定相差很大。有的地方以多划一份或

!J曼份责任田地代替每月5元的奖励，但这样傲仍起

不到奖励作用。因为生第二个孩仍可以得到一份责

fE田。其他优待政策有的因不能落实而取消，没有

取消的大都没有执行。由于农民只生一个得不到实

在的好处，农村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夫妇越来越少，

许多原先办了．独生子女证的夫妇生了第二孩。据调

查，万县地区东边五个山区县，1984年以前，独生

子女领证率在90％左右，而1990年只有10％左右。

大多数乡村已经基本上没有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夫

妇。

(5)农民老有所养的问题在政策和制度上没有

保障，依然靠家庭、子女承担，这在一定程度上刺

激农民多牛-和生男孩。

根据以上分析，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改进土地承包使用办法。以户为单位进行

承包，各户的承包人口只计算已满法定婚龄的人口

和按计划生育的子女，每人划给一份承包地。领取

了独生子女证的夫妇，可给其独生子女多划一份或

半份土地。超生的子女在年满法定婚龄后划给一份

j七地。土地过少的地方，对超生的三孩及三孩以上

可终生不划承包地。这样，核心家庭在子女未成年

之前，不论生多少个孩子，都最多只能划四个人的

士地。

(2)农业税、集体提留和统筹赞分别按I：地、

人El征收。农业悦仍摊入承包田地计征。集体提

留、统筹费因用于村社公共生产设施、管理和社会

福利等公益事业，不应摊入土地，可按实有人口征

收。

(3)把实际计划生育、落实节育措施作为贫困

户扶贫的必要条件。一是对有生育能力而按政策不

应该再生育的贫困户，应在夫妻一方采取了有效节

育措施后给予扶贫，已有二孩及二孩以上的，应鼓

励做绝育手术，不落实节育措施的，暂不予以扶

助；二是对贫困户中的独生子女户在落实经济开发

项目，发放抉贫贷款，提供技术服务，供应生产物

资，安排到乡镇企业做工等方面，给予优先；三是

对贫困户超生的要坚持按规定给予经济处罚，征收

超生费，并动员落实节育措施，签订计划生育合

同，保证不再超生，然后，给予扶助，连续超生的

和照顾生育二孩后又超生的，不予扶助。

(4)通过多种渠道落实独生子女保健费，推行独

生子女两全保险，以解决独生子女父母老有所养的

问题。农村独生子女保健费，从独生子女户每上年

上缴给村社的集体提留和统筹费中提取60X：，不足

的从乡政府征收的超生费中补齐。每乍提取的独生

子女保健费，不直接发给独生子女户，而怍为独生

子女两全保险金为独生子女投保。在小孩年满14周

岁后，将保险金本息全部转为父母养老金保险。其

父母在年满55周岁后，每月可领取100多元的养老

金，直至身故。领取养老金不足10年的，可由独生

子女继续领取。

(5)建立计划生育福利基金。将每年征收的超

生子女费50％存入银行，作为计划生育福利基金。

一是用于补贴独生子女保健费，二是对实行计划生

育没有超生的农民在遇到困难时了’以赈济；在其资

金短缺时，无息或低息贷给他们，帮助发展生产；

：三是用于节育手术后遗症、并发症患者以及因后遗

9-E丧失劳动力农民的治疗和生活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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